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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主体

处理有关剧本杀中剧本的知识

产权纠纷时， 由于著作权财产权和

人身权分属不同主体的情形十分常

见， 因此查明著作权的产生和流

转、 准确判断著作权主体情况， 是

进行后续研究的重要前提。

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 天心

区人民法院首先认定了涉案剧本著

作权的归属。 依据原告鑫梦境公司

提供的证据， 其一是江苏省版权局

出具的作品登记证书对文字作品

《病娇男孩的精分日记》 进行了登

记。 作品登记证书载明， 作者为刘

斐然， 著作权人为鑫梦境公司， 载

明创作完成日期和首次发表日期；

其二是鑫梦境公司 (甲方) 与刘斐

然 (乙方) 签订 《游戏剧本创作委

托合同》， 甲方委托乙方创作游戏

剧本 《病娇男孩的精分日记》， 双

方约定在履行本合同相关付酬条款

基础上， 该游戏剧本著作权由甲方

享有， 甲方自游戏剧本创作之日

起， 享有对该剧本游戏的著作权

利。

我国 《著作权法》 第 11 条规

定： “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即为该作

品的作者。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

持， 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

作， 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

任的作品，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

作者”。

在本案中， 鑫梦境公司委托刘

斐然创作游戏剧本， 刘斐然因其创

作行为而成为作品的作者， 鑫梦境

公司通过委托合同的约定取得作品

的著作权。 剧本杀经营者委托第三

方创作剧本这一情形下， 认定著作

权主体的关键在于双方 《创作委托

合同》 中有关著作权归属的约定。

《著作权法》 第 19条规定： “受委

托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的归属由委

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 合同

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

的， 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因此， 剧本杀经营者为了能够

完整充分地使用剧本， 可以在委托

合同中明确约定“剧本除署名权以

外的其他全部著作权归委托方所

有， 作者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将该

剧本用于其他任何情况”， 否则该

剧本的著作权仍为作者所有， 经营

者使用时会受到较大限制。

除此之外， 委托方为了规避潜

在风险， 也可以在委托协议中要求

作者承诺其所创作的作品不会侵犯

其他任意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

合法权益， 约定一旦出现侵权情形

将由作者承担侵权责任和违约责

任。

实践中除了上述委托第三方创

作的情形外， 剧本杀经营者往往也

会通过聘用员工进行创作、 从第三

方取得剧本授权等方式以取得剧

本。

在剧本杀经营者聘请员工创作

剧本的模式下， 著作权主体的纠纷

往往在于职务作品的认定。

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 第 18

条第一款的规定， 一般职务作品的

著作权由作者享有， 法人或非法人

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使用， 同

时该条第二款第三项也规定了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可以通过合同取得职

务作品的著作权 （作者享有署名

权）。 区分这两种情形的关键， 在

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与具体进行创

作的自然人之间是否存在约定著作

权归属的合同。

因此， 实务中剧本杀经营者往

往在劳动合同上载明作者的主要职

责为创作剧本， 并通过合同约定由

经营者取得职务作品的著作权、 作

者仅享有署名权。

值得注意的是， 法人作品与职

务作品的区分对认定著作权的归属

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剧本属于法人

作品， 那么剧本杀经营者即为创作

该剧本的作者， 并享有原始著作

权。

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的区分一

般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把握：

一是具体创作者的身份， 职务

作品的作者更强调其与法人或非法

人组织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人作

品的作者可以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工作人员以外的人；

二是作品所体现的意志， 职务

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作者个人的意

志， 法人作品更强调法人在具体人

员创作时提供了创意、 主旨、 内容

等实质性贡献并对具体创作人员的

主观能动性进行约束。

实践中， 法院更强调法人主导

作品的创作并作出实质的贡献， 而

不是仅提供物质技术条件或单纯发

布任务。 因此， 若没有充分的证据

表明法人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具有实

质性的重要贡献， 则不建议通过法

人作品途径认定作品著作权的归

属。

在从第三方取得剧本授权的模

式下， 剧本是经营者通过著作权许

可协议获得使用许可， 并不涉及著

作权归属的问题。 在此种情形下，

对于剧本杀经营者而言， 应当在著

作权许可协议中约定获得修改、 复

制、 发行、 表演及改编等在日常经

营中可能涉及的权利， 否则将构成

对第三方未授权部分著作权的侵

权。

实践中经营者为了保证自家剧

本的独特性， 会与授权方约定排他

性使用剧本， 为了规避风险， 还可

以在授权协议中要求授权方承诺相

关剧本不存在侵害其他任何第三方

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形，

约定由授权方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

著作权与版号

本案著作权归属的认定过程中

出现了由版权局出具的作品登记证

书这一证据， 那么在实践中是否需

要担心作品尚未取得版号而难以认

定著作权归属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于厘清取得著作权与取得版号之

间的差别。

关于取得著作权， 我国著作权

法第二条规定， “中国公民、 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 不论是否

发表， 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也

就是说作品一经作成即依法享有著

作权， 不以是否发表为判断标准。

作品取得版号， 代表着作品的经过

法定登记备案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

对出版物内容的规定， 可以合法地

开展出版活动。 所以， 作品的版权

版号信息可以更好地帮助认定著作

权的归属， 但是并不影响作品著作

权的获得。

著作权客体

一般来说， 著作权的客体是作

者创作的作品， 依据 《著作权法》

第 3条和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

2 条的规定， “作品” 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

以一定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剧本杀的剧本与传统意义上的

文字作品有所不同， 其文字内容往

往散见于各个玩家所扮演的人物背

景和剧情任务发展的各个阶段等不

同片段中， 呈现出一种“分散” 的

特点。 作为整体的剧本， 以文字为

载体， 体现了作者对人物背景、 任

务设计、 故事走向、 环境氛围等的

表达， 其能否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

作品， 关键在于是否体现了作者表

达的独创性。

在审判实践中， 作品“独创

性” 的认定主要依赖于法官对作品

进行大量对比工作之后的判断。

市场上主流的剧本杀一般分为

纯剧本式和沉浸式两大类。 纯剧本

式剧本杀的剧本主要表现形式为文

字， 对于其独创性的判断仅需对有

关文字进行对比分析。 沉浸式剧本

杀除了文字剧本外， 还包含了场

景、 服饰、 音乐、 表演等要素， 因

此还需对是否存在独创性音乐作

品、 美术作品等进行判断。

本案中承办法官表示， “一部

完整的剧本通常包括单个任务剧

本、 线索设计等， 创作文字可达到

四万字， 具有一定独创性， 并能以

一定形式表现， 应受到著作权法保

护。” 本案被告的行为属于未获许

可销售内容完全相同的盗版剧本，

判断涉诉剧本是否构成作品以及是

否侵权较为简单， 因此对于作品独

创性认定的需要也较低。 而在抄袭

类侵权案件中， 诉争作品不仅要通

过独创性的标准认定其是否构成作

品、 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 还要通

过一定的标准判断其是否构成著作

权侵权。

侵权认定

传统剧本类文字作品著作权侵

权纠纷中， 主要依据“思想” 与

“表达” 二分法的原则进行判断。

著作权不保护思想的本意是防

止思想垄断、 促进文化创新， 但是

这对于剧本杀行业来说却并不那么

美好。

本案审理过程中， 在认定赔偿

数额时， 法院表示“剧本具有‘一

次性使用’ 的特点， 如果剧本已被

剧透， 玩家不会重玩”， 认可了剧

本杀行业中剧本不同于其他传统剧

本的性质。 对于剧本杀玩家来说，

参与游戏的主要乐趣在于从未知开

始逐渐破解一个全新的案件、 体验

不同的角色、 剧情、 任务、 解谜等

环节； 对于剧本作者来说， 一个优

秀的剧本离不开独特离奇的作案手

法或者新颖烧脑的推理情节， 这也

是作者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构

思创作的。 作案手法、 推理情节、

任务环节等内容都属于著作权法传

统意义上的“思想” 部分， 是不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 因此， 一部剧本

借鉴其他作品的主题、 创意、 思

路， 虽然会导致玩家游玩乐趣和原

剧本作者创作价值的减损， 但并不

构成法律意义的“抄袭”。

尽管法律规定与剧本杀行业现

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出入， 目前实践中

剧本杀的剧本是否构成侵权依然还是

按照传统剧本类文字作品进行判断。

对此笔者认为， 可以由剧本杀行业协

会以及相关市场监管部门互相协作以

部分解决。 比如， 由作家、 发行商、

门店等剧本杀行业主体联合组建行业

协会， 共同约定符合剧本杀特点的

“侵权” 标准、 建立“抄袭盗版黑名

单” 等制度；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行

业侵权行为进行普法教育和定期抽查

等。

实务建议

为了规避剧本著作权权属纠纷的

风险， 剧本杀经营者在开展经营活动

前， 要根据剧本的来源区分选择适当

的著作权取得方式。

对于委托第三方创作而取得剧本

的， 经营者应当着重关注 《委托创作

合同》 中的剧本著作权归属条款和作

者原创性保证条款， 通过明确约定取

得包括改编权在内的著作权 （作者仍

保留署名权） 同时分割作品可能侵犯

任意第三人知识产权的风险。

对于聘用员工进行创作而取得剧

本的， 经营者应当与作者签订劳动合

同， 明确作者的工作职责为创作剧

本， 和作者约定作品著作权归经营者

所有 （作者保留署名权） 并形成相应

的协议文件。

对于获得第三方授权而取得剧本

的， 经营者应当着重注意 《授权使用

合同》 中有关授权方合法性保证条款

以及授权范围的条款， 规避授权方侵

犯任意第三方知识产权的风险， 尤其

注意是否获得改编权授权。 在上述情

形中， 剧本杀经营者要注意保留相关

沟通记录和支付证明， 在取得剧本作

品的著作权后应当尽快进行作品登

记， 为后续权利证明和保护提供便

利。

为应对著作权侵权风险， 剧本杀

经营者一方面应当提前防范， 例如与

员工约定“保密条款”， 对剧本中的

文字、 音乐、 场景等部分分别或整体

进行著作权登记。

另一方面， 鉴于当前司法实践中

仍采取“思想和表达二分原则” 作为

侵权判断标准， 在他人套用相同或相

似主题、情节、思路等内容的情形下，

剧本杀经营者往往难以追究他人著作

权侵权责任，对此经营者可以依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 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剧本杀”背后的著作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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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杨婧 杨帆

“剧本杀” 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游戏形式， 一次优
质的剧本杀体验， 往往是人物设定、 故事背景和逻辑推理的完美
结合， 这一切都立足于一部优秀的剧本， 可以说在剧本杀行业中
“得剧本者得天下”。

随着剧本杀的火爆， 行业飞速发展的背后潜藏着与 “剧本”

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2021 年 3 月 1 日， 长沙鑫梦境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鑫梦境公司） 创作完成游戏剧本 《病娇男孩的精分日记》， 并
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首次发表， 正品售价为 528 元。 同年 6 月，

鑫梦境公司发现龙岩市新罗区芬渲舒百货店 (以下简称芬渲舒百
货) 未经授权在其经营的网店中销售该游戏剧本的电子版， 售价
仅为 4.99 元， 遂将芬渲舒百货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请
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天心区人民法院首先确认了原告鑫梦境公司的著作权人身份
和涉案剧本的 “原创作品” 属性， 接着认定被告芬渲舒百货未经
原告许可而销售的电子版剧本与原告作品内容完全相同， 侵犯了
原告的著作权， 最后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维权开支共
12000 元。

该案案情并不复杂， 却涵盖了 “剧本杀” 剧本著作权保护中
主体、 客体以及侵权行为认定等基本问题， 以下笔者就结合此案
解析剧本杀中与剧本相关的著作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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